


“能源祝福”与“能源诅咒”的

政治分流
———基于产权制度的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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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依赖大规模的能源出口，一部分国家实现了持续高

速的经济增长，另一部分国家却陷入了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甚至衰退。

显然，能源既可能是推动经济增长的 “祝福”，也可能是拖累经济发展

的“诅咒”。为了探讨 “能源祝福”与 “能源诅咒”在不同能源出口

国的分流原因，本文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建立了以产权制度为

解释变量的分析框架，重点分析产权制度类型分异所导致的不同分流结

果。通过定性比较分析以及对委内瑞拉和挪威的比较研究，本文发现:

现代化起点较晚的能源出口国普遍在能源领域实行国家产权制度，这使

得其国内主要能源企业在政府或政治家的要求下贡献超额税汇、提供大

量补贴、影响选举结果。因而政府与政治家对能源企业形成了病态的依

赖，限制了国内其他企业和产业的发展，最终拖累了经济增长并诱发了

“能源诅咒”。相反，现代化起点较早的能源出口国往往会在能源领域

实行私人产权制度，其国内主要能源企业无须承担上述责任，而政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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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也未对能源企业形成病态的依赖。国内其他企业和产业得以充分

发展，最终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并获得了 “能源祝福”。

【关键词】 能源诅咒 能源祝福 产权制度 现代化 定性比较

分析

一 引言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学界围绕能源大规模开发和出口究竟是推动了还是拖

累了经济增长争论已久，形成了相互对垒的学术阵营。一方信奉 “能源祝福”

论，指出能源与其他商品并无根本区别。能源大规模出口所带来的财富效应有助

于一国的经济增长，挪威便是有力的例证。① 另一方则提出了 “能源诅咒”论，

认为能源大规模开发和出口会通过多种机制拖累经济的增长，这一现象与基于

早期经济学理论所得出的分析结论全然背离。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伴

随着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理应取得持续高速经济增长的大量能源出口国却陷入

了经济增长放缓、停滞甚至负增长的困境之中。委内瑞拉就是这类能源出口国

的代表，常被作为 “能源诅咒”论的有力例证。对此值得探讨的是: 为何部

分国家依赖能源出口并实现了持续可观的经济增长，即获得了 “能源祝福”?

而另一部分国家却陷入了经济增长长期停滞的困境中，即 陷 入 了 “能 源 诅

咒”? 是什么因素在怎样的机制作用下带来了这种 “能源祝福”与 “能源诅咒”

的分流效应?②

虽然多位学者试图在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学科范畴内回答这一问题并建立周延

的因果机制，但仍有诸多潜在的解释变量和因果机制有待发掘。③ 经济学家普遍

认为部分能源出口国陷入 “能源诅咒”的原因分别在于能源大规模出口使得其

国际贸易条件与国内要素市场条件恶化、能源价格的长期剧烈波动打乱了其经济

发展节奏、其国内潜在的增长因素也因能源产业的发展而被 “挤出”。政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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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往往指出，部分能源出口国陷入 “能源诅咒”的根源在于能源厂商的寻租行

为滋生腐败并塑造了“食利者国家”、能源丰裕的国家更容易陷入冲突因而很难

实现经济发展、能源生产国的声誉较差因而难以吸引到促进经济增长的外来投

资。① 关于“能源祝福”与 “能源诅咒”分流的研究可谓卷帙浩繁，但这些研

究大多存有两方面不足: 一方面，过度简化了能源出口国的国内政治经济结构、

忽视了非能源产业联盟对政策制定和政治运动施加影响的偏好和进程; 另一方

面，建立的因果机制是有偏的，即同一个变量和分析框架只能解释能源出口国获

得“能源祝福”或陷入 “能源诅咒”两种情况中的一个，而在解释另一种情况

时则出现了理论适用性和解释力明显降低的问题。

虽然笔者在先前的研究中建立了分析 “能源祝福”与 “能源诅咒”分流的

因果机制并着力避免了上述不足，但在逻辑论证上仍存有未尽之处有待弥补。先

前的研究表明，现代化起点较晚的能源出口国更容易催生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

而后者贡献超额税汇、提供大量补贴、左右选举结果则使得政府与政治家对其形

成了病态的依赖，最终限制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并拖累了经济增长。② 实际上，先

前的研究只证实了在现代化起点较晚的能源出口国中，能源产业联盟有这样的能

力，但并未分析其为何必须这么做。本文则力求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发掘新的

解释变量和因果机制来对此进行阐述。

产权制度不仅被视为解开 “能源祝福”与 “能源诅咒”分流之谜的潜在重

要解释变量，也有助于分析部分国家的能源产业联盟何以必须采取客观上可能会

将整个国家拖入“能源诅咒”的上述行动。③ 在运用产权制度作为解释变量对能

源产业联盟的行动选择进行分析之前，需要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打开

国家的黑箱，国家内部不同利益主体可以根据产业类型被划分为不同的产业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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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 而不同产业联盟内部的企业又可以根据产权归属被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类型的

企业。① 可以说，产业联盟与产权制度是对同一利益主体在不同层次上的划分标

准，两者虽然分析单元不同，但分析的对象并无差别。② 因此，本文进一步打开

了能源产业联盟，在能源企业层次上分析产权制度对国家是获得 “能源祝福”，

还是陷入“能源诅咒”的影响。

产权制度概念的操作化和分类对于后续的分析至关重要。从狭义上讲，产权

制度是指限定财产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让渡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关系

的一系列规章及制度安排。③ 产权制度一方面通过 《宪法》或 《物权法》等法

律得以正式框定，另一方面也会基于政府政策、市场活动、历史传统、行业规范

等非正式的方式来确立。就产权制度的操作化而言，制度经济学普遍将其进一步

划分为框定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让渡权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因此对关于

上述四项权利的制度的考察就可以判断出一个国家在某一特定行业所实行的产权

制度类型。④ 与此一一对应的是，根据一国政府在其国内一家或多家主要能源企

业的持股比重、能否调动能源企业以实现与后者无关的非经营目标、能否从能源

企业获得除税收和股权收益外的其他收益、能源企业的股权能否在资本市场上自

由转让的制度设计或实践，本文将不同国家在能源领域实施的产权制度分为国家

产权制度与私人产权制度。⑤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根据定义，产权制度绝不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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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所有权制度，这一变量也不能被诸如能源企业对政府的依赖度、政府与能源企

业关系的紧密程度、政府对能源企业的影响力等其他难以操作化的变量所简单

替代。

为了探讨“能源祝福”与 “能源诅咒”的分流机制，本文通过六个部分加

以分析: 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分别梳理了基于广义的国内制度与产权制度

解释经济增长的研究，提出了重新发掘和运用产权制度这一变量的可行方向。第

三部分在历史制度主义的范畴内提出了 “能源祝福”与 “能源诅咒”分流的产

权制度解释框架，重点考察了因现代化起点差异所导致的不同产权制度类型分异

对这种分流的影响。第四部分运用定性比较分析 (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

sis，简称 QCA) 对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的条件关系加以检验。① 第五部分对委内

瑞拉与挪威出现“能源诅咒”与 “能源祝福”分流的案例进行比较分析，着重

考察因果机制的作用过程。第六部分是结论。

二 文献综述: 重新发现产权制度

制度作为解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常被用于分析 “能源祝福”

与“能源诅咒”的分流。然而，无论是基于广义上的国内制度差异还是产权制

度在界定产权归属与保障产权实施上的差异，两者的操作化和因果机制在揭示上

述分流的根源时都面临着各自的困境。因此，本文不仅不能套用广义上国内制度

的分析框架，还需要重新发现产权制度及其在揭示 “能源祝福”与 “能源诅咒”

分流上的运用方向。

( 一) 广义上国内制度差异的解释

相比于产权制度，内涵更为广泛、边界更为模糊、层次更为宏观的国内制度

经常被用以分析“能源祝福”与 “能源诅咒”的分流。国内制度的三条解释逻

辑分别为: 其一，以国内制度为解释变量的研究普遍认为制度的好与坏决定了能

源出口国的经济绩效，所谓的好制度使得能源出口国获得 “能源祝福”，而陷入

“能源诅咒”则要归结于能源出口国所实行的所谓的坏制度。德隆·阿西莫格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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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中，本文使用的是条件变量及结果变量的表述，在其余部分中仍使用自变量及因变量的表述。



( Daron Acemoglu) 等人将国内制度二分为汲取性制度与包容性制度，汲取性制

度下的统治者力求在短期内横征暴敛，而生产者则没有足够的激励创造财富，因

此实行该制度的国家，经济很难取得长期可观增长，相反实行包容性制度的国家

则可以实现这一点。① 罗伯特·迪肯 ( Ｒobert Deacon) 等人沿用了这一解释逻辑

并将其聚焦于能源出口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②

其二，除了好与坏，国内制度的强与弱也能导致类似的差异。查尔斯·哈维

( Charles Harvey) 等在对博茨瓦纳奇迹般逃离 “能源诅咒”的原因加以研究后指

出，博茨瓦纳强有力的国内制度帮助其有效地摆脱了 “荷兰病”的影响，实现

了其他能源出口国所无法实现的长期快速经济增长。③ 乔纳森·艾沙姆 ( Jona-

than Isham) 等多位学者基于不同的实证研究指出，拥有强有力国内制度 ( 例如

财政制度) 的能源出口国能够实施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合理进行财政支出并

有效应对能源价格大幅波动的负面冲击。④ 特别是运转高效的财政制度能够为政

府提供稳定的税收来源，这非常有助于政府摆脱过度依赖能源产业税收与深陷

“食利者效应”的恶性循环之中。⑤ 总之，强大的国内制度有助于能源出口国获

得“能源祝福”，而羸弱的国内制度则使其陷入 “能源诅咒”。

其三，“能源祝福”与“能源诅咒”的分流不仅取决于国内制度的性质好坏

或强弱，还取决于其建立时间与实现能源大规模出口在时序上的先后。在引入国

内制度建立的时间维度后，能源出口国获得 “能源祝福”的条件变得更为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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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haran Africa，Washington D. C.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04，pp. 46 － 51; Ｒaymond Mikesell，“Explai-
ning the Ｒesource Curse，With Special Ｒeference to Mineral-Exporting Countries，”Ｒesource Policy，vol. 23，no. 4，

1997，pp. 191 － 199.
Terry Lynn Karl，The Paradox of Plenty: Oil Booms and Petro-Stat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pp. 92 － 115，pp. 138 － 160.



迈克尔· 沙弗 ( Michael Shafer) 与凯文·崔 ( Kevin Tsui) 等学者注意到资源或

能源大规模开发所带来的财富效应使得政府丧失了建立和健全良好制度的动力，

而其创造的坏制度则最终使得国家陷入了 “能源诅咒”。① 换句话说，一旦能源

大规模出口先于国内制度的设计与健全，能源出口国往往会陷入 “能源诅咒”。

迈克尔· 罗斯 ( Michael Ｒoss) 等人的研究揭示了更为残酷的现实，即能源出口

国的国内制度健全先于能源大规模出口也不会必然导致 “能源祝福”。这是因为

政治精英与政府仍有强烈的动机去破坏尚未稳固的所谓好制度，以实现其狭隘的

集团或部门利益。② 言外之意，如果国内制度的设计与健全先于能源大规模出

口，能源出口国则有可能而非必然会获得 “能源祝福”。

总的来看，广义上的国内制度为揭示 “能源祝福”与 “能源诅咒”的分

流原因提供了有力的考察视角，但这一视角的穿透力并不足以掩盖其所存在的

诸多缺陷。首先，国内制度内涵的广泛性、边界的模糊性以及层次的宏观性使

得界定并测量国内制度本身、国内制度的好与坏、国内制度的强与弱、国内制

度健全的时间节点变得异常困难。概念界定的模糊与操作化上的困难加之自然

语言叙述不可避免的主观性使得以国内制度为解释变量来论证 “能源祝福”

与 “能源诅咒”的分流始终存在宏大而粗糙的问题。其次，国内制度被赋予

了远超其本身的解释力和解释范围，被错误地视为能够解释一切的 “万能钥

匙”。制度主义者有意无意地将 “食利者国家”的出现、族群冲突的激化、政

府财政收入不足、产业政策无力等多个触发 “能源诅咒”的因素统统归结为

坏的或羸弱的制度。这不仅忽视了其他变量对 “能源祝福”与 “能源诅咒”

分流产生影响的独特性，还远远夸大了国内制度变量的重要性，错误地将由其

他变量解释的内容划归于自己的解释范畴之内。最后，国内制度在很大意义上

也是其他变量作用的结果，所以以国内制度作为解释变量仍然难以触及真正的

根源。正如贾雷德·戴蒙德 ( Jared Diamond) 回应制度主义者的批评时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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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y Lynn Karl，The Paradox of Plenty: Oil Booms and Petro-States，pp. 138 －186; Michael Ｒoss，Ti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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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好的国内制度为何在某些国家出现要比用好的国内制度解释经济增长更为

重要也更为深刻，而仅仅以国内制度为自变量在因果机制的论证上只能说迈出

了看似有力但实际上很有限的一步。① 综上，以广义上的国内制度为解释变量

来分析 “能源祝福”与 “能源诅咒”的分流存在诸多不足，相比之下聚焦于

狭义上的具有汇聚偏好功能的某一具体制度更为可行。

( 二) 产权制度在界定产权归属与保障产权实施上差异的解释

对本文所属的系列研究而言，产业联盟分析对于 “能源祝福”与 “能源

诅咒”分流根源的探索固然重要，汇聚并传递政府与能源企业偏好的制度同

样不可忽视。彼得·霍尔 ( Peter Hall) 在分析英法两国经济政策选择差异的

政治及历史根源时，特别批判了阿瑟·本特利 ( Arthur Bentley) 等对行为体利

益与 偏 好 分 析 的 过 度 鼓 吹 和 对 制 度 分 析 的 忽 视。② 同 样，海 伦·米 尔 纳

( Helen Milner) 在探讨国家如何在其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同时实现国

际合作时，也将制度纳入分析框架。③ 虽然两者对于利益与制度究竟谁更为重

要的认识截然相反，但他们都将汇聚偏好的具体制度纳入其研究框架，以此避

免 “踢开制度”所导致的分析谬误。就能源出口国而言，其国内能源企业与

政府具有不同的利益与偏好，而不同的产权制度对两者利益与偏好汇聚的结果

也具有明显的差异。④ 因此，在分析 “能源祝福”与 “能源诅咒”分流原因的

过程中需要纳入产权制度这一变量。

虽然此前产权制度曾被作为解释变量用以分析 “能源诅咒”的成因，但

考虑到其在研究议程中始终处于边缘位置，因而需要 “重新发现产权制度”。

罗斯最先提出了以产权制度为解释变量来分析 “能源祝福”与 “能源诅咒”

分流原因的研究议程，同时指明了基于产权制度在界定产权归属与保障产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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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雷德·戴蒙德: 《枪炮、病菌与钢铁: 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97—504 页。
彼得·霍尔: 《驾驭经济: 英国与法国国家干预的政治学》，刘骥、刘娟凤、叶静译，南京: 江

苏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5—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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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版，第 16—17 页，第 97—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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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多个相互竞争、力求对政策制定和实施施加影响的利益团体。



施上的差异以及产权制度的不同类型两条不同的研究方向。①

在制度经济学中产权研究风潮的引领下，多项研究聚焦于产权制度在界定

产权归属与保障产权实施上的差异所带来的影响，即罗斯所提出的第一个方

向。根据制度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产权界定明晰、产权执行得力会通过激励市

场参与者创造财富、将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内部化、优化资源配置来实现经济

的持续高速增长。② 道格拉斯·诺斯 ( Douglass North) 与约拉姆·巴泽尔 ( Yor-

am Barzel) 突破性地指出，国家 ( 打开国家的黑箱后实质上是政府) 对产权制

度的设计对于产权界定和保护具有决定性的影响。③ 进一步讲，不同国家的政府

设计的产权制度在产权界定的明晰与否、产权保护的有力与否都存在明显的差

异，这种差异从根本上决定了不同国家经济绩效的差异。④ 罗伯特·巴罗 ( Ｒob-

ert Barro) 则完全印证了能够清晰界定并有力保护产权的产权制度能够更有力地

推动经济的发展。⑤ 总之，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若一国所实行的

产权制度能够清晰地界定并保护产权，则该国很可能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

有研究在运用上述因果机制基础上，聚焦于分析能源出口国的经济增长速度

分异。列夫·维纳 ( Leif Wenar) 等在分析“能源诅咒”的生成机制时指出 “能

源诅咒”的发生并非专制政体与内战所能解释，相比之下产权制度在界定产权

归属与保障产权实施上的低效甚至失效才是 “能源诅咒”的真正根源。⑥ 具体而

101

“能源祝福”与“能源诅咒”的政治分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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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34 页; 约拉姆·巴泽尔: 《国家理论: 经济权利、法律权利与国家范围》，钱勇、曾咏梅译，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9—45 页。
道格拉斯·诺斯: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4—84 页，第 140—155 页; 曼瑟尔·奥尔森: 《权力与繁荣》，苏长和、嵇飞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 页; Ｒichard Barnes，Property Ｒights and Natural Ｒesources，Oxford: Hart Publishing，2009，

pp. 1 － 19。
罗伯特·巴罗: 《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跨国经验研究》，李剑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33 页。
Leif Wenar，“Property Ｒights and the Ｒesource Curse，”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vol. 36，no. 1，

2008，pp. 2 － 32; Peter Schaber，“Property Ｒights and the Ｒesource Curse，”Global Governance，vol. 17，no. 2，

2011，pp. 185 － 196.



言，在产权制度无法清晰地界定产权并保障产权实施时，能源出口的财富效应将

会被少数集团所攫取，并没有带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① 根据其理论，产

权制度决定了“能源祝福”与 “能源诅咒”的分流结果。如果能源出口国的产

权制度能够清晰地界定产权归属并保障产权实施，该国就会获得 “能源祝福”;

而一旦能源出口国的产权制度无法界定产权并保障其实施，那么该国就会陷入

“能源诅咒”。

然而，正因为借鉴了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以产权制度在界定产权归属

与保障产权实施上的差异来解释 “能源祝福”与 “能源诅咒”的分流也面临着

前者所遭受的批评。实际上，产权制度在界定产权归属与保障产权实施的差异决

定经济绩效虽然在理论逻辑上既完美又简洁，但其却在实证检验上被大量证伪。

史蒂芬· 哈伯 ( Stephen Haber) 等人在对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墨西哥的产权保

护与经济增长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即便大多数产业的产权在内战与暴力中根本未

能得到保护，但墨西哥的经济仍然保持着增长，这与诺斯、巴里·温格斯特

( Barry Weingast) 等人的理论预测背道而驰。② 另外，约翰·罗德雷甘 ( John

Londregan) 等多位学者的研究也表明社会动荡破坏了产权制度，致使产权被肆

意侵犯，但实证检验却表明经济增长并未因此受到拖累。③ 同样，马啸揭示了产

权界定与执行在现实层面的复杂性，中国、俄罗斯、越南等国对产权界定与保护

的实践并非与上述理论很好地吻合。④ 大量证伪的实证研究使得有学者批评道:

制度经济学关于产权制度对产权的界定执行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是脆弱

的，甚至是虚假的。⑤ 即便不是如此，必须要承认的是产权制度在界定产权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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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s，vol. 42，no. 2，1990，p. 174; Ｒoss Levine and David Ｒenelt，“A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Cross-Country
Growth Ｒegressions，”American Economic Ｒeview，vol. 82，no. 4，1992，p. 943; Aymo Brunetti，Politics and Eco-
nomic Growth: A Cross Country Data Perspective，Paris: OECD，1998，pp. 60 － 79.

马啸: 《产权制度的中国经验及其学术意义》，《北大政治学评论》2019 年第 1 期，第 58—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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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保障产权实施的差异在解释经济绩效时也未能展现其所宣称的规律性。① 同样

的问题也会出现在以产权制度在界定产权归属与保障产权实施的差异来解释

“能源祝福”与“能源诅咒”的分流上，这一逻辑是否接近真理仍有待于实证研

究加以证实。

上文的分析表明，以广义上的国内制度差异、产权制度在界定产权归属与保

障产权实施上的差异来揭示 “能源祝福”与 “能源诅咒”的分流原因都面临着

困境，相比之下罗斯所提出的第二个方向，即产权制度的不同类型来对此提供解

释则更为可行。在经济学领域，以产权制度类型为解释变量来分析经济绩效直到

最近才逐渐得到较为充分的关注。② 同样在政治学领域，研究 “能源诅咒”的学

者则长期因为“过度关注石油的特殊性和国家的伪善角色”而忽视了产权制度

类型。③ 实际上，以产权制度类型为解释变量不仅能够有效避免运用广义上的国

内制度进行分析时的模糊性，还会回避实证研究对产权制度在界定产权归属与保

障产权实施的作用证伪后的大量批评。因此，本文将以产权制度类型为解释变量

对“能源祝福”与“能源诅咒”的分流进行分析。此外，在借鉴戴蒙德的批评

意见的基础上，本文还将在因果逻辑上向前进一步追溯，发掘决定产权制度类型

差异的历史根源。

三 “能源诅咒”成因的产权制度解释: 一个分析框架

为了发掘“能源祝福”与 “能源诅咒”分流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本

文试图建立以产权制度为解释变量的分析框架。该框架主要有四个特征: 第一，

能够有效解决或回避现有的以国内制度差异以及产权制度在界定产权归属与保障

产权实施上的差异为解释变量的研究所存在的上述问题。第二，产权制度这一解

释变量通过国家产权制度与私人产权制度的二分方式得以操作化。第三，在历史

制度主义的范畴内对上述产权制度类型的差异提供还原性解释。第四，能够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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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作者先前研究的分析框架相契合。

( 一) 开启现代化进程早晚与能源领域产权制度类型分异

在分析不同产权制度类型是如何影响 “能源祝福”与 “能源诅咒”的分流

之前，需要回答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产权制度类型的分异。这是由于产权制度从根

本上讲是一套社会关系，并非存在于历史的真空中，因而对其形成与分异原因的

分析有赖于对其历史维度的考察。① 保罗·皮尔逊 ( Paul Pierson) 指出，由于时

间的不可逆性、时序的不可逆性以及路径依赖效应的存在，初始条件对于后续的

制度选择至关重要。② 丹尼尔·卡拉曼尼 ( Daniele Caramani) 总结道，历史通过

时机、时序和速度的差异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历史事件发生时机的早与晚、某

一历史事件相较于另一历史事件发生时序的先与后、某一历史事件产生影响的快

与慢往往会对后续事件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③ 这其中，国家开启现代化进程的

早与晚对其发展模式、制度设计等选择具有深远的影响。

现代化进程对国家内部的社会组织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具有深远的塑造力，

而这种塑造力的产生与否取决于国家何时迈入现代化进程的门槛。具体而言，“现

代性”主要体现为以大工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及以高度整合、等级与秩序

为特征的社会组织模式，“现代化”则是以“现代性”为目标不断发展变化的进

程。④ 国家开启现代化进程的起点具有早晚之分，这一分异在本文的研究精度下能

够综合两种方式得以识别和测量。⑤ 其一，参考关于现代化波次的既有研究来判断

一国究竟属于“第一波”现代化国家还是“第二波”或“第三波”现代化国家。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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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Pauline Jones Luong and Erika Weinthal，Oil Is Not a Curse: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s in Soviet
Successor States，pp. 13 － 16.

保罗·皮尔逊: 《时间中的政治: 历史、制度与社会分析》，黎汉基、黄佩璇译，南京: 江苏人民

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0—93 页。
丹尼尔·卡拉曼尼: 《基于布尔代数的比较法导论》，蒋勤译，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2 页。
C·E·布莱克: 《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景跃进、张静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

版社 1989 年版，第 5 页。
就本文而言，现代化进程的具体起点无须精确到年或更精细的时间单位，而是要有助于判断出一

国所属现代化的波次并阐明特定国家开始现代化的大致年代即可。
本文借鉴唐世平及其团队关于现代化波次的划分，将 1492—1699 年的现代化称为“第一波现代

化”; 将 1700—1789 年的现代化称为“第一波半现代化”; 将 1790—1945 年的现代化称为“第二波现代化”;

将 1946 年至今的现代化称作“第三波现代化”。参见叶成城、唐世平: 《第一波半现代化之“帝国的黄

昏”———法国与西班牙的改革之殇》，《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 年第 3 期，第 122—154 页; 王子夔: 《现代

化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从“类型”到“分波次”》，《学术月刊》2018 年第 3 期，第 182—184 页。



其二，通过观察与现代化紧密相连的 “国民预期寿命”来判断一国究竟属于

“先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①

能源出口国开启现代化进程的早与晚直接决定了其产权制度类型的选择，现

代化起点早的国家往往在能源领域建立私人产权制度，而现代化起点晚的国家则

很可能在能源领域建立国家产权制度。亚历山大·格申克龙 ( Alexander Ger-

schenkron) 与戴维·阿普特 ( David Apter) 几乎在同一时期分别建立了关于现

代化研究的两座理论大厦: 前者在经济学的范畴内指出，现代化起点早的国家与

起点晚的国家在经济发展的速度、生产结构、组织方式都差异明显; 后者则在政

治学的范畴内表明现代化起点早的国家与起点晚的国家在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形

式上具有明显的不同。② 阿普特根据等级程度和价值类型这两个指标对政治制度

进行了类型学上的划分，所得到的四个类型中处在两个极端的动员制度与协调制

度最为典型。现代化起点较早的国家在实现经济发展后特别需要解决好社会公平

问题，因而其建立起了向社会提供更多信息的协调制度; 相反现代化起点较晚的

国家迫切地需要整合社会力量以实现经济发展，因而其更关注获得权威的问题，

进而会选择建立更容易压制社会的动员制度。③ 阿普特还进一步指出，与协调制

度以及动员制度相对应的产权制度也并不相同: 在协调制度基础上建立的产权制

度是私人产权制度，相反在动员制度基础上建立的产权制度是国家产权制度。④

可以说，阿普特在学理层面建立了从开启现代化进程的早晚差异到产权制度选择

分异的一般性逻辑链条。

在现实层面，能源出口国开启现代化进程的早晚在三个机制的作用下影响了

其在能源领域产权制度的选择。首先，后发国家的政府为了尽快扩大税收并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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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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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 1960 年预期寿命小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OECD) 成员国的平均值则表明该国为“后发国

家”，反之则为“先发国家”。先前的应用参见宋亦明、张经纬: 《产业联盟与“能源诅咒”: 委内瑞拉与

俄罗斯的现代化“宿命”》，第 99—108 页。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 《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张凤林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第 54

页; 戴维·阿普特: 《现代化的政治》，陈尧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 页。需要指出的

是，由于戴维·阿普特对于现代化的定义与其他大多数研究有较大差异，其将现代化与工业化割裂并视作

前后两个阶段也并未被接受，因此本文并未采纳其对于现代化的定义，而是根据普遍接受的现代化定义对

其表述进行了适当的修正。
戴维·阿普特: 《现代化的政治》，陈尧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5—29 页。
戴维·阿普特: 《现代化的政治》，陈尧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7、192 页。

阿普特的论证逻辑得到了诺斯的佐证。后者指出一般而言政治制度决定了产权制度的选择。详见道格拉

斯·诺斯: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第 55—64 页。



外汇，往往会采取通过建立国家产权制度来控制能源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发展

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所依托的训练劳动力、引进工业设备、自主研发创新不仅投

入巨大而且见效缓慢，相比之下发展能源产业的成效显现迅速、回报惊人。能源

产业的人均净产出远非其他产业所能企及，能源出口在短期内就能为政府创造可

观的外汇收入，而能源企业也会缴纳超额的税收。① 因此，能源产业及其主要企

业因其出色的创汇纳税能力不仅得到了政府的额外保护和支持，还很有可能因政

府实施国家产权制度而被后者直接控制。② 后发国家由于多数产业基础薄弱，其

政府通过在能源领域建立国家产权制度来直接控制主要能源企业的意愿更为强

烈，其采取这一机会主义行为的现象也尤为普遍。③ 与之相反，先发国家的多数

产业基础雄厚、发展均衡，其政府通过建立能源国家产权制度来控制能源企业进

而获得巨额外汇和税收的动机并不强烈，因而未能建立起国家产权制度。

其次，能源产业资本密度高度集中与高度垄断的特性意味着后发国家中只有

政府有能力推动能源开发和出口，相应地政府会在能源领域建立起国家产权制

度。特里·林·卡尔 ( Terry Lynn Karl) 将格申克龙的理论应用于能源领域，指

出能源开发需要巨额的资本投入，而在后发国家中只有政府有能力从社会中筹集

或从外国资本市场借入，政府介入能源开发必然伴随而来的就是建立国家产权制

度。④ 同样，由于后发国家资本要素稀缺，私人商业团体很难筹集到足够的资本

突破能源产业高度垄断所形成的进入壁垒，其选择退出能源开发的竞争也以非正

式的方式接受了能源国家产权制度。⑤ 与之相反，先发国家资本丰裕，私人商业

团体能够筹集到足够的资本进行能源开发，无须政府全面介入。⑥ 虽然先发国家

能源领域也存有垄断性，但私人商业团体能够筹集到资本突破垄断壁垒参与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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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 《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第 255 页。
Scott Gehlbach，Ｒepresentation through Taxation: Ｒevenue，Politics，and Development in Post-Communist

State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转引自马啸: 《产权制度的中国经验及其学术意义》，第

69—70 页。
在后发能源出口国中一个普遍的现象是，能源领域实行国家产权制度，政府牢牢掌控主要的一家

或数家能源企业，而在非能源领域则实行私人产权制度，这些领域中的主要公司由其私人股东掌控。
Terry Lynn Karl，The Paradox of Plenty: Oil Booms and Petro-States，pp. 44 － 69.
Michael Shafer，Winners and Losers: How Sectors Shapes the Developmental Prospects of States，pp. 1 － 48;

Ｒichard Auty and Alan Gelb，“Political Economy of Ｒesource-Abundant States，”in Ｒichard Auty，ed. ，Ｒesoure A-
bund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 126 － 144.

关于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的资本丰裕与稀缺情况，参见罗纳德·罗戈夫斯基: 《商业与联盟: 贸

易如何影响国内政治联盟》，杨毅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20 页。



争，独立能源企业大量涌现并足以和能源巨头分庭抗礼。由此，先发国家政府最

终建立的是私人产权制度。

最后，后发国家的政府很容易接受能源国有化的规范，其在实施能源国有化

后会建立国家产权制度。大多数后发国家在其历史上曾被先发国家殖民统治，其

积蓄已久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统治的社会思潮即便在其独立后也会集中爆发，

这一思潮在能源领域的表现为能源国有化。①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滥觞于墨西

哥的能源国有化在拉丁美洲、中东地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迅速传播，这些地区的

能源出口国的政府很快接受了这一规范并通过赎买、扣押等不同的方式对其境内

外国能源企业的资产进行国有化，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建立了国家产权制度。② 与

之相反，先发国家并未集中涌现反殖民统治的社会思潮，因而更不会出现与之相

关的能源国有化和建立国家产权制度的浪潮。对于部分先发国家的政府而言，建

立能源国家产权制度只在世界大战、能源危机期间在技术性层面得到了有限的探

讨，最终均不了了之。③

( 二) 能源领域产权制度类型分异与 “能源祝福”和“能源诅咒”的分流

至此，上述分析表明能源出口国开启现代化进程的早与晚直接决定了其在能

源领域产权制度类型的选择。而正如李·阿尔斯通 ( Lee Alston) 等人所指出的，

产权制度类型的差异对国家后续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④ 对于能源出口国而

言，这一差异对于其究竟获得 “能源祝福”还是陷入“能源诅咒”至关重要。

产权制度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划设了权利与责任的边界，而不同类型的产权制

度下政府突破这条边界，进而获取企业的权利并将自身的责任交由企业来履行的

可能性与成本截然不同。需要指出的是，政府突破这一边界以及政府对产权的侵

犯具有根本性的差异，原因在于前者以产权制度为依托，具有合法性及合理性;

后者则是对产权制度的破坏，不具有合法性及合理性。一般来说，在国家产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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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Victor，David Hults and Mark Thurber，Oil and Governanc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World
Energy Suppl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p. 8 － 9.

Pauline Jones Luong and Erika Weinthal，Oil Is Not a Curse: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s in Soviet
Successor States，p. 322.

宋亦明: 《国家维护能源安全手段的选择逻辑: 产权制度的视角》，第 115—116 页。
Lee Alston，Thrainn Eggertsson and Douglas North，eds. ，Empirical Studies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转引自盖伊·彼得斯: 《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 新制度主

义》，王向民、段红伟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71 页。



度下，政府很容易以很低的成本突破其与企业之间的权利与责任边界，进而一方

面获取企业的权利，另一方面将自身的责任交由企业来履行; 在私人产权制度

下，政府很难或者需要以极高的成本才能突破其与企业之间的权利与责任边界，

因此无法获取企业的权利并将自身的责任交由企业来履行。①

基于此，对于在能源领域实行国家产权制度的国家而言，其国内主要能源企

业需要按照政府的要求实现诸多非经营性目标。在国家产权制度下，政府可以将

自身偏好施加于本国主要能源企业之上，要求后者承担本应由其履行的职责。具

体来说，政府往往要求能源企业根据前者的意志开展非经营性活动，譬如雇佣远

多于实际需要的雇员以保障就业、为成品油销售提供补贴以降低油价、参与援建

以帮助政府实现财富的转移支付、上缴远超应缴税收额度的税款以弥补政府的财

政赤字，等等。② 可以说，国家产权制度使得能源出口国国内的主要能源企业成

为政府意志的延伸。

对于在能源领域内实行私人产权制度的国家而言，其国内主要能源企业无

须按照政府的要求承担非经营性任务。在私人产权制度下，政府很难将自身偏

好施加于本国能源企业之上，而后者不会承担政府的职责，其经营活动也不会

给政府带来超出法律规定的额外收益。具体来说，能源企业的活动完全以营利

为目的，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和政府的监管之下自主开展投资、并购、上游

开采、下游精炼、市场销售、回购股票等活动。③ 能源企业虽然也会履行其企

业社会责任，但这与国家产权制度下政府要求本国主要能源企业承担的上述工

作具有根本性差异。可以说，私人产权制度为政府与能源企业之间划设了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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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ames A. Baker III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of Ｒice University，“The Changing Ｒole of National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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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ber，Oil and Governanc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World Energy Supply，pp. 17 － 18.

Amy Myers Jaffe and Ｒonald Soligo，“the International Oil Companies，”November 2007，https: / /
www. bakerinstitute. org /media / files /Ｒesearch /3e565918 /NOC_ IOCs_ Jaffe-Soligo. pdf; Ｒobert Barnes，“Interna-
tional Oil Companies Confront Governments: A Half-Century of Experie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6，no. 4，1972，pp. 454 － 456，pp. 460 － 461; Louis Turner，“the Oil Majors in 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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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责任的边界，政府很难越过这条边界要求能源企业承担本应由政府承担的

责任。

先前的研究已经证明在现代化起点较晚的能源出口国中，主要能源企业有能

力贡献超额税汇、提供大量补贴、左右选举结果，而在能源领域实行国家产权制

度则意味着其必须根据政府或政治家的指示这么做。对于现代化起点较晚的能源

出口国而言，政府深度介入能源开发并通过提供补贴、提供信贷、国有化等方式

刺激其发展，这种“追赶型”干预发展模式明显加强了国内主要能源企业相对

于其他企业的实力优势。强大的能源企业能够为政府缴纳远超其应缴数额的充盈

税款和外汇; 为其他企业乃至整个产业提供大规模补贴，帮助政府实现国民经济

的再分配; 在政治选举周期中为谋求连选连任的政治家提供选举动员上的大力支

持。① 然而先前研究无法回避的是，能源企业有能力贡献超额税汇、提供大量补

贴、影响选举结果并不意味着其一定会这么做，而要解释能源企业为何纷纷采取

了上述行动则有赖于对于产权制度类型的分析。实际上，对于同样因现代化起点

较晚而在能源领域实行国家产权制度的国家而言，政府能够很轻易地突破其与企

业之间的权利与责任边界，通过直接任命主要能源企业的负责人、直接干预其经

营活动、指示其执行政府所设定的目标等方式来获取企业权利、减轻自身所需履

行的责任。② 因此，主要能源企业必须根据政府或政治家的要求贡献超额税汇、

提供大量补贴、影响选举结果。

与之相反的是，现代化起点较早的能源出口国中主要能源企业不仅没有足够

的能力贡献超额税汇、提供大量补贴、影响选举结果，而且在能源领域实行私人

产权制度则意味着其也无须根据政府或政治家的指示这么做。先前的研究表明现

代化起点较早的能源出口国的政府往往并未直接推动和干预主要能源企业的发

展，这种主要能源企业“原生型”的自主发展模式使得其与其他非能源行业企

业的实力相对均衡。因此主要能源企业相对于本国其他行业的企业在贡献超额税

汇、提供大量补贴、影响选举结果上能力并不是那么显著。③ 对于同样因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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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亦明、张经纬: 《产业联盟与“能源诅咒”: 委内瑞拉与俄罗斯的现代化“宿命”》，第 94—
96 页。

Kirill Borissov and Mikhail Pakhnin，“Economic Growth and Property Ｒights on Natural Ｒesources，”
p. 424.

宋亦明、张经纬: 《产业联盟与“能源诅咒”: 委内瑞拉与俄罗斯的现代化“宿命”》，第 94—
96 页。



起点较早而在能源领域实行私人产权制度的国家而言，政府很难突破其与企业之

间的权利与责任边界，根本无法通过任命主要能源企业的负责人、干预其经营活

动、指示其执行政府所设定的目标等方式来获取额外的企业权利、减轻自身所需

履行的责任。① 因此，主要能源企业无须根据政府或政治家的要求贡献超额税

汇、提供大量补贴、影响选举结果。

产权制度类型不仅决定了能源企业的经营绩效，其对能源出口国更深远的影

响则是造成了“能源祝福”与 “能源诅咒”的分流。在能源领域实行国家产权

制度的国家中，主要能源企业根据政府或政治家的要求首先贡献超额税汇，使得

政府减少了对其他企业和产业的征税和创汇依赖，进而逐渐忽视了为它们提供公

共服务和政策支持，这触发了 “能源诅咒”生成的 “税汇陷入”机制; 其次向

其他企业和产业提供大规模补贴，这很可能使得本已畸形的产业布局更为失衡，

政府也因过度倚重主要能源企业承担再分配职能而进一步丧失了改善产业布局的

能力，这触发了“能源诅咒”生成的 “补贴分异”机制; 最后在政治选举周期

中为谋求连选连任的政治家提供选举动员上的大力支持，并在后者胜选后获得其

允诺的更大力度的支持，这触发了 “能源诅咒”生成的 “投桃报李”机制。②

在上述三个机制的共同作用下，政府与政治家对能源企业形成了病态的依赖，这

限制了其他企业和产业的发展，最终该国很可能会陷入 “能源诅咒”。相反，在

能源领域实行私人产权制度的国家中，主要能源公司并不会根据政府或政治家的

要求贡献超额税汇、提供大量补贴、影响选举结果。因而政府与政治家也未对能

源企业形成病态的依赖，其他企业和产业得以充分发展，最终该国很可能会获得

“能源祝福”。本文的因果机制如图 1 所示。

四 定性比较分析

本文根据“一致性平行实证检验”的操作方法和基本要求，基于彼此独立

搜集整理的数据或资料分别开展不同形式的实证研究，以此实现实证结果的互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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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derick Van Der Ploeg，“Natural Ｒesources: Curse or Blessing?”，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9，no. 2，2011，pp. 369 － 370.

对上述三个机制的分析，可参见宋亦明、张经纬: 《产业联盟与“能源诅咒”: 委内瑞拉与俄罗

斯的现代化“宿命”》，第 91—98 页。



图 1 因果机制示意图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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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对上述因果机制的双重检验。① 本部分通过 QCA 发掘主要能源出口国陷入

“能源诅咒”的条件关系，第五部分则通过一组案例比较分析进一步揭示和验证

因果机制。

( 一) QCA 的适用性与实证设计

以大样本分析见长的统计方法在处理中小规模样本时往往会陷入结果稳健性

明显降低的困境，相比之下 QCA 在分析中小规模样本时展现出了良好的适用性。

马克斯·韦伯 ( Max Weber) 以及之后的尼尔·斯梅尔塞 ( Neil Smelser) 将主要

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划分为实验法、统计方法和案例比较法。② 其中，虽然统计

方法与案例比较方法最初都建立在比较分析的哲学与方法论基础之上，但两者在

观察样本的规模以及具体研究操作上演化出了两种不同的取向。统计方法适用于

大样本分析，在具体操作中被普遍用于 100 个以上样本及更高量级样本的研究

中; 相比之下案例比较法适用于对个案的过程追踪和对比研究，在具体操作中用

于对比的案例往往不超过 10 个。③ 不难发现，无论是统计方法还是案例比较法

都不能很好地适用于样本量为 10 到 100 的中小规模样本分析，特别是用统计方

法分析中小规模样本虽非错用，但其分析结果的稳健性受制于有限的样本规模而

明显降低，故适用性较差。正是为了弥补统计方法和案例比较法在分析中小规模

样本上薄弱之处，借鉴这两种研究方法各自的优势，查尔斯·拉金 ( Charles Ｒa-

gin) 等学者开发了 QCA 并规范了其操作规程。④ 各种类型的 QCA 都能够很好地

分析中小规模样本变量间的条件关系，在分析 10 到 100 个规模的样本时展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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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John W. Creswell and Vicki L. Clark，Designing and Conducting Mixed Methods Ｒesearch，Los Angeles:
SAGE Publications，2011，pp. 69 － 82.

丹尼尔·卡拉曼尼: 《基于布尔代数的比较法导论》，第 12—22 页。
Edward Evans-Pritchard，The Comparative Method in Social Anthropology，London: Athlone Press，1963，

p. 22; Theda Skocpol and Margaret Somers，“The Uses of Comparative History in Macrosocial Inquiry，”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 22，no. 2，1980，pp. 174 － 197; 目前尚无对于统计分析、案例比较法适用

案例数 ( 或样本数) 的明确统一规定，上述阈值的得出基于约定俗成的操作要求以及对采用上述方法的

研究成果的观察。
Charles Ｒagin，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 Charles Ｒagin，Fuzzy Sets Social Science，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Charles Ｒagin，Ｒ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yond，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分析并非片面鼓吹 QCA 相较于统计方法的优势，相反笔者充分认识
到 QCA 相较于后者所存有的不足。参见 Kevin Clarke，“Logical Constraints: The Limitations of QCA in Social
Science Ｒesearch，”Political Analysis，forthcoming。



了良好的适用性。①

就“能源诅咒”而言，对这一经验现象的识别很难建立在年度面板数据的

基础上，因此样本规模为能源出口国的个数而非能源出口国与观测年份的乘积

数，由此需要借助 QCA 进行分析。罗斯等多位学者都曾基于面板数据来识别

“能源诅咒”并试图揭示其成因的传导机制，但其问题在于未加考量地接受了

“能源诅咒”具有短期效应并可以通过单个年份的数据予以识别的假设。② 实际

上，“能源诅咒”这一经验现象主要体现为在较长时段内能源出口国经济增长的

缓慢甚至停滞，其长期效应通过某一国家历年数据的平均值才能得以最好地呈

现。③ 在接受后一种假设基础上整理的数据结构为截面数据，而且其样本规模远

不及 100 个，因此在进行数据分析时 QCA 而非统计方法具有更好的适应性。④

本文借助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 crisp-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简

称 csQCA) 来发掘主要能源出口国陷入 “能源诅咒”的条件关系。相较于 QCA

谱系中的另外两项成熟的分析技术，即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 fuzzy sets qualita-

tive analysis，简称 fsQCA) 与多值定性比较分析 ( multi-value qualitative compara-

tive analysis，简称 mvQCA) ，一方面，csQCA 可以通过诸如平均数、中位数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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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丰: 《定性比较分析与国际关系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1 期，第 103—104 页。
Michael L. Ｒoss，“Does Oil Hinder Democracy?”World Politics，vol. 53，no. 3，2001，pp. 325 － 361;

Sarah M. Brooks and Mareus J. Kurtz，“Oil and Democracy: Endogenous Natural Ｒesources and the Political‘Ｒe-
source Curse’，”pp. 279 － 311; Kristopher W. Ｒamsay，“Ｒevisiting the Ｒesource Curse: Natural Disasters，the
Price of Oil，and Democrac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 65，no. 3，2011，pp. 507 － 529; Stephen Haber and
Victor Menaldo，“Do Natural Ｒesources Fuel Authoritarianism? A Ｒeappraisal of the Ｒesource Curse，”American Po-
litical Science Ｒeview，vol. 105，no. 1，2011，pp. 1 － 26; 邵帅、范美婷、杨莉莉: 《资源产业依赖如何影响经
济发展效率? ———有条件资源诅咒假说的检验及解释》，《管理世界》2013 年第 2 期，第 32—63 页; 魏国
学、陶然、陆曦: 《资源诅咒与中国元素: 源自 135 个发展中国家的证据》，《世界经济》2010 年第 12 期，
第 48—66 页。

基于单个年份的数据来识别“能源诅咒”现象的谬误如下所示: 某一能源出口国在 t0 年份的经

济增长速度低于“能源诅咒”操作化所设定的阈值则表明该国在 t0 年份陷入了“能源诅咒”; 在 t1 年份

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阈值则表明该国在 t1 年份获得了“能源祝福”; 在 t2 年份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阈值则

表明该国在 t2 年份又陷入了“能源诅咒”。在理论和经验层面，能源出口国无法在获得“能源祝福”与陷

入“能源诅咒”之间频繁转换，但以单个年份的数据来识别“能源诅咒”现象则使之成为可能。为了避
免这一问题，可行的方法在于衡量某一能源出口国从 t0 到 tn 年份经济增长速度的平均值，以这一平均值

与阈值进行比较，从而可以判断该国从 t0 到 tn 这一时段内究竟是陷入了“能源诅咒”还是获得了“能源

祝福”。
除了更适用于中小规模样本的分析外，QCA 的优势还体现在不易受到自相关与多重共线性的影

响、提供不同的因果组合分析、自动简化充分条件组合等。唐睿、唐世平: 《历史遗产与原苏东国家的民
主转型———基于 26 个国家的模糊集与多值 QCA 的双重检测》，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2 期，第
44—45 页。



械分界点来作为阈值，这可以有效避免 fsQCA 在校准隶属度过程中人为设定阈

值的主观成分; 另一方面，csQCA 将 “数据二分化有助于识别经验现象背后更

为基础性的、根本性的特征”，而 fsQCA 与 mvQCA 在这方面则要薄弱一些。① 基

于此，本文借助 csQCA 进行实证分析。

在实证设计上，本文首先进行样本筛选，选取获得 “能源祝福”或陷入

“能源诅咒”的国家样本; 其次根据竞争性理论筛选条件变量并确定结果变量，

基于理论或机械分界点对变量赋值; 然后获取原始数值表并运用拉金等开发的

fsQCA 3. 0 软件进行必要条件分析; 最后构建真值表并进行充分条件组合的分

析。② 需要指出的是，大多数运用 QCA 的研究往往试图发掘多个变量间的条件

关系，同时证实或证伪多个理论假说，因而对充分条件组合的分析尤为关键。③

但本文旨在发掘现代化起点与产权制度类型这两个条件变量与 “能源祝福 /诅

咒”这一结果变量的条件关系，因此对必要条件的检视则更显重要。换句话说，

对必要条件吻合度 ( consistency) 与覆盖度 ( coverage) 的分析是检验现代化起

点与产权制度及其重要性的核心环节。

( 二)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首先，需要明确纳入 csQCA 的国家样本。本文基于三项标准对所有主权国

家进行了筛选，同时符合三项标准的国家可以被视为依赖能源生产和出口并且同

时存有获得“能源祝福”或陷入 “能源诅咒”的可能性。这三项标准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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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努瓦·里豪克斯、查尔斯·拉金编: 《QCA 设计原理与应用: 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

杜运周、李永发等译，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2、38 页。
具体操作流程及要求参见刘丰: 《定性比较分析与国际关系研究》，第 103—108 页; 伯努瓦·里

豪克斯、查尔斯·拉金编: 《QCA 设计原理与应用: 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第 36—58 页。fsQ-
CA 3. 0 可以用于 csQCA 的分析，其操作规程参见 Charles Ｒagin，“Fuzzy Set /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Software，”http: / /www. socsci. uci. edu / ～ cragin / fsQCA /software. shtml。

迟永: 《美国介入领土争端的行为———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解释》，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4 年第 10 期，第 56—80 页; 唐睿、唐世平: 《历史遗产与原苏东国家的民主转型———基于 26 个国家的

模糊集与多值 QCA 的双重检测》，第 39—57 页; 黄振乾、唐世平: 《现代化的“入场券”———现代欧洲

国家崛起的定性比较分析》，《政治学研究》2018 年第 6 期，第 26—41 页; 释启鹏、韩冬临: 《当代社会

运动中的政权崩溃——— “颜色革命”与“阿拉伯之春”的定性比较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17 年第 5
期，第 130—155 页; Edgar Kiser，Kriss A. Drass and William Brustein，“Ｒuler Autonomy and War in Early Mod-
ern We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 39，no. 1，1995，pp. 109 － 138; Mathias Koenig-
Archibugi，“Explaining Government Preferences for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EU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Inter-
national Organization，vol. 58，no. 1，2004，pp. 137 － 174。



第一，能源禀赋突出、蕴含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具体表现为石油或天然气探明

储量占全球石油或天然气储量的 0. 1% ; 第二，历年能源出口总量高于进口总

量，即为能源净出口国; 第三，依赖能源的开发和出口，具体表现为燃料 ( 石

油和天然气及其制成品) 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 ( 简称 GDP) 比重的历年平均值

超过 5%。基于上述三个条件筛选最终得到了 40 个国家的样本。①

其次，根据竞争性理论筛选条件变量并确定结果变量。在学理层面对 “能

源祝福”与“能源诅咒”分流效应及成因进行探讨的研究可以大致归为以下四

类，这四类研究分别对应不同的条件变量。其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等价交

换原则塑造了“中心—边缘”的二元依附结构，处在边缘地区的国家即便大规

模出口能源也无法取得持续可观的经济增长。② 能源出口国在 “中心—边缘”结

构中所处的位置可以通过人均 GDP 实现最直观的衡量。其二，经济社会制度对

经济增长意义非凡，设计并实施包容性制度的能源出口国会实现持续可观的经济

增长，相反设计并实施汲取性制度的能源出口国会陷入经济增长停滞的困境

中。③ 制度的好与坏无法直接测量，但可以通过世界治理指数 ( 简称 WGI) 中的

“法治水平”指标以实现替代性的测量。其三，政治稳定与没有暴力冲突是经济

发展的基础，部分能源出口国无法实现持续可观的经济增长的原因在于政治失

序、暴力泛滥、国内外冲突频繁。④ 政治稳定性与冲突水平能够通过 WGI 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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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个国家分别为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阿塞拜疆、巴林、玻利维亚、文莱、加拿大、哥

伦比亚、厄瓜多尔、埃及、加蓬、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利比亚、马来西

亚、墨西哥、缅甸、荷兰、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布亚新几内亚、卡塔尔、刚果 ( 布) 、俄罗斯、沙

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库曼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英国、委内瑞

拉、越南、也门。用于筛选国家样本的数据分别参见: Britain Petrol，“Statistical Ｒeview of World Energy-all
data，1965 － 2018，”https: / /www. bp. com /en /global /corporate /energy-economics / 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
ergy. html; World Bank，“Fuel Export ( % of Merchandise Export ) ，”https: / /data. worldbank. org / indicator /
TX. VAL. FUEL. ZS. UN? locations = VE。

Hans W. Singer，“The Distribution of Gains Between Investing and Borrowing Countries，”The American E-
conomic Ｒeview，vol. 40，no. 2，1950，pp. 473 － 485; Theotonio Dos Santos，“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e，”in
George T. Crane and Amawi，eds.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 Ｒeader，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 146.
道格拉斯·诺斯: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第 147—161 页; 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

斯·罗宾逊: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第 68—108 页。
Paul Collier and Anke Hoeffler，“Greed and Grievance in Civil War，”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 56，

no. 4，2004，pp. 587 － 589; Paul Collier and Anke Hoeffler，“Ｒesource Ｒents，Governance，and Conflict，”Jour-
nal of Conflict Ｒesolution，vol. 49，no. 4，2005，pp. 625 － 633; Ｒoland Hodler，“The Curse of Natural Ｒesources in
Fractionalized Countries，”European Economic Ｒeview，vol. 50，no. 6，2006，pp. 1367 － 1386.



“政治稳定”指标得到直接的测量。其四，实行民主政体的国家比实行专制政体

的国家更容易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而能源出口所带来的 “食利者效应”和压

制效应使得国家政体类型转向专制，可观持续的经济增长因此也就无从谈起

了。① 政体类型通过 Polity IV 项目评分衡量。另外两个条件变量分别为本文试图

检验的现代化起点与产权制度类型，两者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并不影响其同时被

纳入 csQCA 之中。此外，基于前文对“能源诅咒”的定义与操作化，人均 GDP

的历年增速均值可以被视作结果变量，用以衡量某一国家是否陷入了 “能源诅

咒”或获得了“能源祝福”。②

再次，基于理论或机械分界点对变量赋值。根据 csQCA 的操作规程，所有

变量均需要经过转化并被赋值为 0 或 1，分别代表不符合及符合。拉金强调对变

量进行赋值的关键在于在原始数据中合理地设置阈值，这一方面有赖于理论或现

有研究的支持，另一方面则需要借助诸如平均数、中位数等机械分界点来参考。

基于此，对“中心—边缘结构”而言，某一国家在数据最早追溯到的 1960 年的

人均 GDP 低于当年各国人均 GDP 的中位数即可被视为边缘国家，赋值为 1，否

则赋值为 0。③ 对 “制度质量”而言，某一国家 WGI 的 “法治水平”历年平均

值低于 50 即可被视为实行坏的政治制度，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对“暴力冲

突”而言，某一国家 WGI 中的 “政治稳定”历年平均值低于 50 即可被视为冲

突暴力频发、政治不稳定，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对 “政体类型”而言，某

一国家 Polity IV 评分自 1960 以来的平均值低于 0 即可被视为专制国家，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④ 对“现代化起点”而言，某一国家在 1960 年国民预期寿命

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值即可被视为后发国家 ( 现代化起点较

晚) ，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⑤ 对“产权制度类型”而言，某一国家在能源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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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Michael L. Ｒoss，“Does Oil Hinder Democracy?”World Politics，vol. 53，no. 3，2001，pp. 356 － 361;

Michael L. Ｒoss，“What Have We Learned about the Ｒesource Curse?”Annual Ｒ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 18，

2015，pp. 242 － 245.
人均 GDP 的历年增速均值具有两种不同的计算方法，一种是直接计算人均 GDP 的平均值，另一

种则是用 tn 年人均 GDP 减去 t1 年人均 GDP 的结果开 n 次方。本文选择后一种计算方法，因为其能够更好

地避免人均 GDP 的极端值对最终结果的干扰。
如果一国没有 1960 年的数据，那么以最近接 1960 年的数据为准。
部分研究以 Polity IV 评分是否高于6 来作为民主和专制的评判标准，还有些研究以2 或8 作为阈值。然

而这样的阈值选择并未基于理论或者机械分界点，人为提高了被视作民主国家的门槛，导致结果出现偏差。
阈值的划分依据参见宋亦明、张经纬: 《产业联盟与“能源诅咒”: 委内瑞拉与俄罗斯的现代化

“宿命”》，第 99—100 页。



域历经大规模国有化并建立了国家产权制度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对作为结

果变量的“能源诅咒 /祝福”而言，某一国家人均 GDP 的历年增速均值低于 3%

且累计增长净值低于 10000 美元即可被视为未能获得持续可观的经济增长，也即

陷入了“能源诅咒”，赋值为 1，否则被视为获得了 “能源祝福”，赋值为 0。①

变量及其数据来源和赋值方法参见表 1。

表 1 变量数据来源及其赋值标准

变量名称 数据来源 赋值标准

结果
变量

能源诅咒 /能源祝福
( outcome) 世界银行

人均 GDP 的历年增速均值低于 3% 且累计增
长净值低于 10000 美元，赋值为 1

条件
变量

中心—边缘结构 ( ce) 世界银行
1960 年的人均 GDP 低于当年各国人均 GDP 的
中位数，赋值为 1

制度质量 ( iq) WGI “法治水平”历年平均值低于 50，赋值为 1

暴力冲突 ( vc) WGI “政治稳定”历年平均值低于 50，赋值为 1

政体类型 ( rt) Polity IV 1960 以来历年评分的平均值低于 0，赋值为 1

现代化起点 ( ms) 世界银行
1960 年国民预期寿命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国家的平均值，赋值为 1

产权制度类型 ( pt) 根据既有研究整理② 在能源领域实行国家产权赋值为 1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最后，在上述步骤的基础上构建原始数值表，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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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换句话说，只要满足“人均 GDP 年均增幅超过 3%”或者“人均 GDP 增长净值超过 10000 美元”
这两个条件中任意一个条件即可被视为取得了持续可观的经济增长，即获得了“能源祝福”。在此需要说

明两点: 其一，3% 不仅是衡量人均 GDP 增速高低的一个普遍使用的阈值，而且也是最为接近中等收入国

家人均 GDP 增速 ( 2. 84% ) 的整数值; 其二，用人均 GDP 来测量经济增长速度时不仅需要关注人均 GDP
的增幅，还需要关注人均 GDP 增长的绝对值。其原因参见王孜弘: 《新常态下中美综合经济实力对比———
基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分析》，《美国研究》2016 年第 5 期，第 32—40 页。

参见 Sergei Guriev，Anton Kolotilin and Konstantin Sonin，“Determinants of Nationalization in the Oil Sec-
tor: A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Journal of Law，Economics ＆ Organization，vol. 27，no. 2，2011，

pp. 321 － 322; Michael Tomz，“Sovereign Theft: Theory and Evidence about Sovereign Default and Expropriation，”
Working Paper，April 23，2009，https: / /papers. ssrn. com /sol3 /papers. cfm? abstract_ id = 1392540; 王晓玥、
田野: 《国际石油贸易扩张与选举式威权政体的巩固———基于委内瑞拉和哈萨克斯坦的比较研究》，《外交

评论》2016 年第 4 期，第 93—102 页。



表 2 原始数值表

case ID ce iq vc rt ms pt outcome

1 AGO 1 1 1 1 1 1 1

2 AＲE 0 0 0 1 1 1 1

3 AＲG 0 1 1 0 1 1 1

4 AZE 1 1 1 1 1 1 1

5 BHＲ 0 0 1 1 1 1 1

6 BOL 1 1 1 0 1 1 1

7 BＲN 0 0 0 99 1 99 1

8 CAN 0 0 0 0 0 0 0

9 COG 1 1 1 1 1 1 1

10 COL 0 1 1 0 1 1 1

11 DZA 0 1 1 1 1 1 1

12 ECU 0 1 1 0 1 1 1

13 EGY 1 1 1 1 1 1 1

14 GAB 0 1 0 1 1 1 1

15 GBＲ 0 0 0 0 0 0 0

16 IDN 1 1 1 1 1 1 0

17 IＲN 0 1 1 1 1 1 1

18 IＲQ 1 1 1 1 1 1 1

19 KAZ 0 1 0 1 1 1 1

20 KWT 0 0 0 1 1 1 1

21 LBY 0 1 1 1 1 1 1

22 MEX 0 1 1 0 1 1 1

23 MMＲ 1 1 1 1 1 1 0

24 MYS 1 0 0 0 1 1 0

25 NGA 1 1 1 0 1 1 1

26 NLD 0 0 0 0 0 0 0

27 NOＲ 0 0 0 0 0 0 0

28 OMN 0 0 0 1 1 1 0

29 PNG 1 1 1 0 1 1 1

30 QAT 0 0 0 1 1 1 1

31 ＲUS 0 1 1 0 1 1 1

32 SAU 0 0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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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ase ID ce iq vc rt ms pt outcome

33 SDN 1 1 1 1 1 1 1

34 SYＲ 99 1 1 1 1 1 99

35 TKM 1 1 0 1 1 1 0

36 TTO 0 0 1 0 1 1 0

37 TUN 1 0 1 1 1 1 1

38 VEN 0 1 1 0 1 1 1

39 VNM 1 1 0 1 1 1 0

40 YEM 1 1 1 1 1 1 1

注: 99 表示缺失值，以便 fsQCA 3. 0 识别。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 三) 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组合

在构建原始数值表之后，需要先后进行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组合分析。前者

旨在检验单个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及解释程度，而后者主要发掘多个变量

之间的不同组合对结果变量的作用及解释程度。无论是必要条件分析还是充分条

件组合分析，其衡量的标准都是吻合度与覆盖度，其中吻合度越高表明对结果变

量的解释程度越高，覆盖度越高则表明解释范围越广。

必要条件分析表明，现代化起点与产权制度类型对 “能源祝福”与 “能源

诅咒”的分流具有极佳的解释力。根据拉金所设定的并被广泛采用的必要条件

吻合度阈值标准，只有吻合度超过 0. 9 的条件变量才能被视作是结果变量的必要

条件。① 根据表 3 可知，在所有条件变量中，只有 “现代化起点晚 ( ms) ”与

“能源领域国家产权 ( pt) ”的吻合度超过了 0. 9。同样重要的是，这两个条件变

量的覆盖度也高达约 0. 79。这意味着现代化起点晚与能源领域国家产权不仅具

有很高的解释程度还能够解释绝大多数案例。相比之下，其他条件变量均没有同

时达到吻合度与覆盖度的上述阈值，在解释程度与解释范围上也都有限得多。显

然，csQCA 的必要条件分析已经有效证实了现代化起点与产权制度类型对能源出

口国是否会陷入“能源诅咒”具有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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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harles Ｒagin，Ｒ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yond，pp. 44 － 68.



表 3 必要条件分析

变量名称 吻合度 覆盖度

边缘国家 ( ce) 0. 407407 0. 687500

中心国家 ( ～ ce) 0. 592593 0. 727273

坏的制度 ( iq) 0. 777778 0. 840000

好的制度 ( ～ iq) 0. 222222 0. 461538

暴力冲突严重 ( vc) 0. 814815 0. 880000

暴力冲突不严重 ( ～ vc) 0. 185185 0. 384615

专制政体 ( rt) 0. 666667 0. 782609

民主政体 ( ～ rt) 0. 333333 0. 600000

现代化起点晚 ( ms) 1. 000000 0. 794118

现代化起点早 ( ～ ms) 0. 000000 0. 000000

能源领域国家产权 ( pt) 1. 000000 0. 794118

能源领域私人产权 ( ～ pt) 0. 000000 0. 000000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必要条件只是逻辑分析与集合论分析的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则是充分条

件。根据 csQCA 的操作要求，本文需要将未被视为必要条件的条件变量纳入条

件组合分析，并将这一条件组合与必要条件组合起来进而得到充分条件组合。基

于此，在将中心—边缘结构、制度质量、暴力冲突和政体类型四个条件变量纳入

并建立真值表后，本文以解释案例数的阈值 1 和吻合度的阈值 0. 75 剔除掉不符

合要求的条件组合。布尔简化的标准分析提供了复杂解 ( Complex Solution) 、精

简解 ( Parsimonious Solution) 和中间解 ( Intermediate Solution) 这 3 种不同的条

件组合。① 本文选用中间解，其所列出的 3 个条件组合详见表 4。在纳入现代化

起点晚与能源领域国家产权这两个必要条件后分别可得到能源出口国陷入 “能

源诅咒”的 3 条路径，这 3 条路径也即充分条件组合。② 总之，一旦能源出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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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于上述 3 种解的介绍可参见迟永: 《美国介入领土争端的行为———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

解释》，第 76—77 页。另外，QCA 3. 0 操作手册也建议研究人员使用中间解，参见 Charles Ｒagin，“User's
Guide to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http: / /www. socsci. uci. edu / ～ cragin / fsQCA /download /
fsQCAManual. pdf。

如上文所述，本文的重点在于发掘现代化起点与产权制度类型这两个条件变量而非所有条件变量

与“能源祝福 /诅咒”的条件关系，因此不再逐个分析 3 个充分条件组合。



的现代化起点晚并且在能源领域实行国家产权制度，在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就会使得该国陷入“能源诅咒”之中。

表 4 条件组合分析 ( 基于中间解)

条件组合 粗覆盖度 净覆盖度 吻合度

～ ce* rt 0. 37037 0. 18519 0. 90909

iq* vc 0. 70370 0. 33333 0. 90476

vc* rt 0. 48148 0. 03704 0. 86667

解的覆盖度 ( solution coverage) : 1. 00000

解的吻合度 ( solution consistency) : 0. 9000

注: * 表示“且”， ～ 表示“非”。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虽然 csQCA 很好地发掘了现代化起点与产权制度类型

与“能源祝福”和“能源诅咒”分流的条件关系，但这对于揭示并证实其因果

机制来说还远远不够。这是因为 csQCA 只能分析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间的对应

关系，无法对变量之间的机制进行识别和证实。① 进一步讲，csQCA 无法考察条

件变量的时间和时序属性，因此无法识别条件变量之间以及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

作用的先后顺序。② 弥补 csQCA 这一短板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带有过程追踪的案

例比较分析验证因果机制。③

五 案例比较检验

为了辨明和揭示产权制度类型差异对 “能源祝福”与 “能源诅咒”分流的

影响及其因果机制的作用过程，本部分以陷入 “能源诅咒”的委内瑞拉以及获

得“能源祝福”的挪威作为案例进行比较研究。不可避免的是，相比于选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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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唐睿、唐世平: 《历史遗产与原苏东国家的民主转型———基于 26 个国家的模糊集与多值 QCA 的

双重检测》，第 57 页。
伯努瓦·里豪克斯、查尔斯·拉金编: 《QCA 设计原理与应用: 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

第 138—140 页; 何俊志: 《比较政治分析中的模糊集方法》，《社会科学》2013 年第 5 期，第 36 页。
蒋建忠: 《模糊集合、质性比较与国关研究》，《国际政治科学》2016 年第 2 期，第 176—177 页。



同时空情境下的案例或拥有共同历史遗产的自然实验案例用于比较研究，以委内

瑞拉和挪威作为对比案例会面临着差异性更大、“布尔距离” ( Boolean Distance)

更远的问题。① 然而，以委内瑞拉和挪威作为对比案例均满足了马太·杜甘

( Mattei Dogan) 及芭芭拉·格迪斯 ( Barbara Geddes) 等提出的比较研究案例选

择的一般原则和操作要求，因而两国在本文中仍然可用于比较。具体而言，本文

首先在对“横跨因变量的全域案例”逐一检视后才进行案例筛选，以此避免根

据因变量选择案例所带来的偏差; 其次，按照人口规模和领土面积等主要指标相

近的原则对所有案例进行分类筛选; 最后，在此基础上检视了委内瑞拉和挪威具

有“能源禀赋丰裕的主权国家”的家族相似性 ( Family Ｒesemblances) 。综上三

点，委内瑞拉和挪威在本文中可以作为案例进行对比研究。② 研究表明，委内瑞

拉与挪威开启现代化进程的早晚差异使得两国在能源领域产权制度的选择上出现

了分异，而正是这一分异最终导致了两国在陷入 “能源诅咒”与获得 “能源祝

福”上出现了分流。

( 一) 国家产权制度与陷入“能源诅咒”的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在 20 世纪 20 年代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属于 “第二波现代化”浪

潮中的后来者。当时，壳牌石油公司等西方石油公司在委内瑞拉境内发现大量石

油并开始大规模开采。1926 年，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规模首次超过了农产品，

这一年也被视为委内瑞拉摆脱传统农业经济、转而依托能源产业推动经济增长和

工业化的始点。③ 此后，以石油产业为依托，委内瑞拉开启了快速现代化进程。

首先，经济增长速度大幅提升。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 1920 年仅相当于美国的

20%，到 1950 年已增长至美国的 80%。④ 其次，经济结构出现快速变化。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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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咖啡等传统农业产值不断下降，而石油产值则迅速攀升。仅在 1920 至 1929 年

的近十年时间里，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规模就增长了 116%，其石油占出口总额

的比重也上升至 71. 64%，进而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大石油出口国。① 最后，城市

人口快速增长，城市化水平明显提高。委内瑞拉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 20

世纪 20 年代的 20%迅速上升至 50 年代的 48%，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则充分印

证了该国现代化进展迅速。② 不难发现，委内瑞拉在 20 世纪 20 年代正式进入了

现代化的轨道。然而，虽然委内瑞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开启了现代化进

程，但是其始点不仅远落后于同波次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德国、意大利等国，更为

重要的是其经济发展模式与上述国家存在根本性差异。因此，委内瑞拉实为后发

国家。

委内瑞拉开启现代化进程较晚对于其在能源领域产权制度选择产生了重大影

响，这体现在了四个方面。

第一，委内瑞拉的政治制度呈现出阿普特所描述的 “动员制度”，这框定了

该国在能源领域建立国家产权制度的选择。与大多数后发国家一样，委内瑞拉政

府的优先议程并非回应民众、提供信息而是获取权威、进行经济资源整合。20

世纪初，委内瑞拉在政治制度上先后经历了从考迪罗政体到蓬托菲霍政体再到选

举式威权政体的变迁。这三种政治体制虽然各具特色，但其共同之处则在于关注

权威获得、集中社会资源实现 “赶超式”发展经济的特征。③ 查尔斯·蒂利

( Charles Tilly) 也发现，伴随着委内瑞拉的现代化进程，其政府自上而下的控制

手段不断增强，对权威获得与维持的关注始终占据政治生活的中心位置。④ 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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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拉的“动员制度”在经济层面的“外溢”则凸显了以行政手段整合社会资源、

在短时间内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① 由此，直接干预甚至控制石油产业成为

委内瑞拉政府的必由之选，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则是在石油领域建立国家产权

制度。

第二，为了尽快扩大税收并获取外汇，委内瑞拉政府将能源资产国有化、

建立国家产权制度的倾向非常强烈。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石油逐渐取代农业

成为委内瑞拉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同时成为政府获取税汇的主要来源。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石油收入占政府财政 收 入 的 比 例 始 终 保 持 在 50% 以

上。②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委内瑞拉依靠石油享有较为稳定的汇率并成为当时

拉丁美洲国家中货币贬值最少的国家之一。③ 然而，西方石油公司却攫取了委内

瑞拉石油产业的绝大部分利润。以 1974 年为例，西方石油公司控制了委内瑞拉

石油产量的 47%，其年均利润则高达 34 亿美元之多。④ 为了进一步扩大石油收

入并获取外汇，以佩雷兹·阿方索 ( Juan Pablo Perez Alfonzo) 为代表的委内瑞

拉政府精英早在 50 年代就开始酝酿对其境内的西方石油公司资产国有化、建立

起本国政府控制石油产业的国家产权制度。⑤ 70 年代以来，伴随着石油价格的持

续走高，石油产业相较于其他产业在创汇纳税方面的效率优势进一步凸显，在这

一背景下委内瑞拉政府很难抗拒能源国有化的诱惑并最终建立起了能源国家产权

制度。

第三，委内瑞拉国内资本稀缺，只有政府有能力推动能源开发，相应地政府

在能源领域建立起国家产权制度具有正当性并被广为接受。基于拜罗克人均工业

化指数来衡量国家的资本要素充裕或稀缺程度，不难发现委内瑞拉与其他后发国

家一样，长期处于资本严重匮乏的状况。⑥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私人资本逃离

拉丁美洲国家的问题一直非常严重，当地民众将他们的大部分储蓄存储在美国的

金融机构之中，导致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诸多拉丁美洲国家没有足够的储蓄为本

国的生产活动提供资金，其有限的资本也难以满足能源设施建设对资本集中程度

421

世界政治研究( 2020 年第四辑 总第八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张凡: 《当代拉丁美洲政治研究》，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5 页。
石瑞元、曹柯、张文峰: 《委内瑞拉经济》，第 18—19 页。
马科 － 奥雷略·比拉: 《委内瑞拉经济地理》，华中师范学院外语系西班牙语翻译组译，武汉: 湖

北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3 页。
李春辉: 《拉丁美洲史稿 ( 下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374 页。
张建新: 《能源与当代国际关系》，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68—170 页。
罗纳德·罗戈夫斯基: 《商业与联盟: 贸易如何影响国内政治联盟》，第 103 页。



的要求。① 为了弥补私人资本严重、集中度较低的问题，委内瑞拉政府通过建立

中央银行筹集资金的方式来推动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②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委内瑞拉政府参与资本形成的比例不断增加，并很快从 1973 年的 32% 上升到

1983 年的 122%，在能源投资中更是占据了无可撼动的主导地位。③ 由于委内瑞

拉政府长期提供着能源开发的巨额生产性投资，相反私人商业团体对该国能源投

资十分有限，因而在能源领域建立国家产权制度被广泛接受。

第四，具有被殖民历史的委内瑞拉政府很容易接受能源国有化的规范，并且

最终建立了国家产权制度。20 世纪 70 年代，第三世界国家掀起了能源民族主义

浪潮，它们普遍主张通过能源设施国有化以捍卫其主权，同时摆脱西方国家对本

国经济的控制，具有鲜明的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色彩。④ 在此背景下，委内

瑞拉的领导人与政治精英也意识到掌握石油主权是摆脱自殖民统治时期以来对西

方发达国家依附的重要步骤，并且迅速接受了 “通过国家石油公司获取石油租

金是一种更可取的方法”，最终正式开启了石油设施国有化的进程。⑤ 1975 年，

委内瑞拉政府颁发《石油国有化法》，将 21 家西方石油公司相对应的子公司收

归国有，创立了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 ( Petróleos de Venezuela S. A. ，简称 PD-

VSA) 。之后随着多项能源法律的颁布，委内瑞拉政府逐渐在能源领域建立起了

国家产权制度。⑥

在上述四个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委内瑞拉政府在能源领域建立起了国家

产权制度，这具体表现在产权的四个维度上。就所有权而言，根据 1975 年的

《石油国有化法》，PDVSA 完全为政府所有。⑦ 1999 年《碳氢化合物法》第 2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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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政府对所有新的石油项目的参与率需保持在 50%以上。① 这意味着，任何

涉及私人投资者的新项目都将在与 PDVSA 合资并由后者控股的基础上完成。就

使用权而言，《石油国有化法》第 6 条规定，政府可以修改 PDVSA 的经营目标

并且对其进行合并或废除。② 石油国有化法令具体规定，PDVSA 最终向总统负

责，能源矿产部部长作为总统代表对公司进行政策指导，这便在很大程度上给予

了政府调动石油公司以实现与后者无关的非经营目标的权力。③ 就收益权而言，

《石油国有化法》第 6 条规定，政府有权将石油公司的资本转移到其他一个或多

个企业。④ 此外，政府对国家石油公司预算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由于其主要

限制在政治而非程序上，故大多数预算外税率没有明文规定。⑤ 就让渡权而言，

根据《石油国有化法》，PDVSA 是由委内瑞拉共和国作为其唯一股东成立的商业

企业，不允许开展私有化。⑥ 在现实生活中，任何政治家提议将国家石油公司的

权益让渡私人资本家都被视为 “政治自杀”。⑦

在国家产权制度下，委内瑞拉政府很容易以较低的成本突破其与石油公司之

间的权力与责任边界，使得后者很大程度上沦为其意志的延伸。首先，PDVSA

被要求缴纳超额的税款和外汇。委内瑞拉政府曾多次出台法律法规以提高 PDV-

SA 缴纳的税率，特别是根据其 2001 年《碳氢化合物法》纳税的执行税率达到了

世界最高水平。⑧ 另外，委内瑞拉政府对征税规模和税率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

权，导致 PDVSA 的应缴税额极其不稳定。每当陷入财政困境时，委内瑞拉政府

往往通过要求 PDVSA 提前纳税、命令其大规模购买政府债券甚至没收财产等方

式来渡过难关。例如，委内瑞拉中央银行于 1982 年没收了国家石油公司 60 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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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收入，作为外汇以偿还政府的外债。① 委内瑞拉政府在税汇上高度依赖国家

石油公司，严重忽视了对其他产业和公司的发展支持。② 例如，自 20 世纪 20 年

代石油产业迅速发展以来，委内瑞拉政府对原本被视作该国优势产业农业的支持

力度急剧下降，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20 世纪初的 57% 骤降至 1947

年的 4. 2%，这也使得委内瑞拉成为拉丁美洲唯一的农产品净进口国。③ 委内瑞

拉“非石油经济”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几乎毫无增长也充分表明该国存在严

重的“税汇陷入”。

其次，PDVSA 根据政府的要求直接向其他产业提供补贴。除极个别时期

外，委内瑞拉的历届政府都要求 PDVSA 向国内其他产业提供直接补贴，以实

现各产业的均衡发展。④ 乌戈·拉斐尔·查韦斯 ( Hugo Ｒafael Chávez) 总统执

政时期，PDVSA 对其他产业的补贴规模达到历史高峰，其规模甚至相当于该

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7. 2%。⑤ 然而，这种补贴导致了 “补贴分异”，其惠及度在

不同产业间存在明显的差异，真正有助于委内瑞拉经济持续增长的高端服务

业、重工业 ( 高端制造业) 、信息产业等所得到的补贴微乎其微。⑥ 更为严重

的是，上述措施使得 PDVSA 越俎代庖地部分承担了再分配的职能，致使政府

在改善产业布局上愈发无力、无为，这触发了 “能源诅咒”生成的 “补贴分

异”机制。

最后，PDVSA 被要求在选举时采取行动为现政府或特定的领导人提供支持，

这触发了 “能源诅咒”生成的 “投桃报李”机制。20 世纪 80 年代初，路易

斯·埃雷拉·坎平斯 ( Luis Herrera Campins) 总统便在任期快结束时任命其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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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为 PDVSA 的总裁，以期在下一届总统选举中获得石油公司的支持。① 此

后，PDVSA 的高管任命成为政治精英在选举期间扩大政治影响力的重要砝码。

在 2003 年的罢工事件后，查韦斯将更多亲信任命为 PDVSA 的高管，并公开要求

石油公司为其政治竞选提供大规模的资金。② 与之类似的是，尼古拉斯· 马杜

罗· 莫罗斯 ( Nicolás Maduro Moros) 为了能够获得连任，将石油工业的控制权

交予军方，以确保石油公司在来年的大选中为其提供支持。③ 可以说，为了在竞

选中获得优势，委内瑞拉政治家形成了对国家石油公司的病态依赖，而其在胜选

后又推动出台支持石油产业发展的政策优待作为回报。④ 如此周而复始的 “投桃

报李”促使 PDVSA 与本国政府及政治家的关系愈加密切，在监管俘获愈发严重

的同时“税汇陷入”和“补贴分异”负面效应也被远远放大。

受制于在能源领域实行国家产权制度所诱发的上述恶性机制，委内瑞拉未能

将丰富的石油储量及其大规模商业开发转化为持续、稳健的经济增长，最终深陷

“能源诅咒”的泥沼。统计表明委内瑞拉高度依赖石油开发和出口，其石油产业

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0%，而石油出口更是占到了商品出口总量的 95%。⑤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委内瑞拉建立能源国家产权制度以来，该国经济明显放缓甚至

出现多次负增长，1971—2018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速约为 － 1. 1%，这一

增速在 13 个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中居于倒数第二位; 在全部 33 个拉丁美洲国家

中位列最后 1 位。⑥ 总之，委内瑞拉高度依赖石油出口，然而这种依赖不仅未能

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反而最终造成了长期的经济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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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私人产权制度与获得“能源祝福”的挪威

挪威于 19 世纪 40 年代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属于 “第二波现代化”浪潮中

的先行者。挪威于 1814 年摆脱了丹麦的控制并完成了国家建构，此后挪威的经

济增速明显加快，现代化进程在多个领域内悄然推进。① 19 世纪 40 年代，奥斯

陆和卑尔根的纺织业迅速崛起，拉开了挪威工业革命的序幕。50 年代，挪威建

立了电报系统并开始修建铁路网络。② 与此同时，作为挪威支柱性产业的现代渔

业和造船业也发展迅速。该国 1877 年鳕鱼出口量比 1840 年翻了一番，而商船规

模于 1879 年增加至 150 万吨位，力压法国、德国和荷兰位列世界第三。③ 经济发

展推动了社会结构变化，挪威的农业人口开始减少，城市人口则稳步增加。1801

年，挪威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83%，到 1875 年这一数字已降至 58%。④

城市人口占比也由 1850 年的 12% 增加至 19 世纪末的 28%。⑤ 在 “第二波现代

化”浪潮中，挪威虽未如同美国和德国一样引领突破性的技术进步并崛起为世

界性大国，但挪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经成长为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

此可以被归入先发国家的行列。

挪威开启现代化进程较早对于其在能源领域产权制度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挪威的政治制度呈现出阿普特所描述的 “协调制度”

的主要特点，这框定了该国在能源领域建立私人产权制度的选择。⑥ 挪威于 1814

年建立了君主立宪制，19 世纪末成为多党制国家，由两个或多个政党联合组阁

进行统治。⑦ 与大多数先发国家的政府一样，挪威政府将维护公平、提供信息视

作优先议程，而多党联合执政的制度又具有促进信息共享、机会平等的特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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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联合执政使尽可能多的社会多数参与到决策制定与执行当中，保障信息在政府

与民众之间充分流通，让每个成员至少在原则上有机会参与和影响社会管理的过

程。① 面对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挪威政府也往往通过立法规定而非压

制手段进行协调，以达到促进公平的目标。② 与“协调制度”相对应的是，挪威

政府在经济层面并不强调通过整合与调动社会资源以实现推动经济增长的目标。

因此，就能源领域而言，挪威政府并不会选择一条由政府主导和干预能源开发、

建立能源国家产权制度的模式。

第二，挪威政府通过建立能源国家产权制度来控制能源企业进而获得巨额外

汇和税收的动机并不强烈。实际上在 20 世纪 70 年代大规模开发石油之前，挪威

就已经建立起了高水平的农业体系及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由此保证了挪威政府

拥有充足的税收和外汇收入。例如，挪威渔业开发拥有数百年的历史，素有

“渔业之国”的称号。在石油大规模开发之前，挪威渔类产品出口一度占据出口

总额的 45%。③ 再如，得益于丰富的水电资源，挪威建立起了电力消耗量较大的

电力冶金、电力化学等工业，成为世界上电力冶金与电力化学产品的最主要生产

国之一。挪威 75%的冶金产品用于出口并且占据了西方国家 30% 的市场份额。④

以较为完备的产业为根基，挪威政府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税收收入与外汇储备就

已经非常充盈，其中税收收入一度居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前三名，而外汇储备在西

欧国家中一直居于上游水平。⑤ 由此，挪威政府认为激进地开发石油会严重挤占

其他产业发展所需的资源，削弱这些产业的缴税和创汇能力。⑥ 不难发现，挪威

与大多数先发国家一样产业基础较为雄厚、发展更为均衡。由于这些产业已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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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创造可观的外汇并交纳充足的税款，因而挪威政府并不存在通过石油产业来获

取高额税汇的强烈动机，由此未能在能源领域建立起国家产权制度。

第三，挪威资本要素丰裕，私人商业团体能够筹集到足够的资本进行石油开

发。得益于先发优势，挪威在石油大规模开发之前就积累了可观的私人资本，私

人资本的集中程度完全能够满足能源大规模开发的需要。拜罗克人均工业化指数

显示，挪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已经跻身资本要素充裕国家的行列，资本密

集型产业因此也得以迅速发展。① 在所有资本要素中，私人资本占据主导地位。

据统计，挪威私人商业团体在 1939 年和 1969 年分别控制了所有实际资本要素的

近 70%和 61%。② 挪威国内的私人商业团体一直是其石油开发的重要参与者。

例如，早在 1972 年，挪威私人商业团体便联合组建了一个完全私有的挪威第三

大石油公司，即萨嘎石油公司 ( Saga Petroleum ASA) 。③ 此外，自 20 世纪 90 年

代以来，挪威 25%的私人资本投资于石油产业，投资该产业的私人公司多达 124

家。④ 可见挪威私人商业团体能够筹集到足够的资本进行能源开发，无须政府全

面介入，在这一背景下建立能源国家产权制度并不合时宜。

第四，挪威政府并没有接受在后发能源生产国中非常盛行的能源国有化的规

范，因此不会在此基础上建立国家产权制度。由于挪威石油开发的时间较晚，为

了尽快建立国内石油工业基础，挪威政府曾于 1972 年成立了完全由国家控股的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 ( Statoil) 。⑤ 但此后，为了提高 Statoil 的竞争力、避免其经营

活动被政府和政治家所左右，挪威政府与 Statoil 的领导层均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

个独立的企业形象和治理结构: 一方面挪威政府需要明显放松对公司的过度管

制; 另一方面挪威石油公司需要按照商业而非政治逻辑运作。⑥ 2001 年，Statoil

在奥斯陆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进行部分私有化。政府最初出售了

该公司 18. 3%的股份，而后在 2004 年和 2005 年通过增发，进一步将持股比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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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67%。① 经过多轮私有化，Statoil 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完全分离，该公司可以自

主地追求商业目标。② 与世界上绝大多数能源生产国政府力推能源国有化相反的

是，挪威政府在不断推进 Statoil 的私有化和去管制化，而能源国家产权制度从未

在挪威真正建立起来。

不难发现在上述四个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挪威政府在能源领域建立起了

私人产权制度，这具体表现在产权的四个维度上。就所有权而言，历经多次私有

化之后挪威政府在 Statoil 中的股份降至 67%，而 “国有资本在每一个油气开采

项目中要占 50%的股份”的规定也于 1993 年被修改为根据实际情况评估是否需

要挪威国有资本参与以及参与的份额。③ 故挪威在能源领域实行混合所有制。就

使用权而言，《政府财政管理法规》第 10 条规定，政府在行使国家所有权时应

清晰区分政府和企业董事会的权利与责任。④ 2006 年颁布的 《国家所有权政策》

进一步明确规定，由董事会代表所有者对国家石油公司的管理独立行使控制

权。⑤ 这些规定充分保障了 Statoil 的独立运行。就收益权而言，《石油税收条例》

对石油公司的税收做出了详细的规定，除法定纳税外 Statoil 无需向政府缴纳超额

的税收。⑥ 此外，挪威政府只能按照其在各石油公司或油田中持有的股份获得相

应的分红。⑦ 就让渡权而言，挪威政府允许能源领域产权的让渡，Statoil 中非国

家拥有的股份可以自由转让。⑧ Statoil 的股份在奥斯陆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

易所向私人出售。可见，挪威除了在所有权上实行混合所有制以外，在使用权、

收益权与让渡权上与其他实行能源私人产权制度的国家并无差别，由此可以综合

断定其在能源领域建立了私人产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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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春主编: 《石油税制研究》，北京: 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0—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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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人产权制度下，挪威政府很难突破其与企业之间的权利与责任边界，故

Statoil 绝非挪威政府意志的延伸。首先，Statoil 按照税法的规定缴税以及按照政

府的持股比重分红，而挪威政府不可能对前者形成税收和外汇依赖。挪威政府的

石油收入包括三个方面，即石油公司的纳税、国有石油公司的分红及国家直接财

政收益 ( SDFI) 。① Statoil 严格根据 《石油税收条例》缴纳税款或上缴外汇，除

此之外 Statoil 无须再缴纳超额的税汇。② 至于 Statoil 税后利润的分配，政府与其

他股东一样，按股金比例进行分红。③ SDFI 则是政府从各个油田的油气生产收入

和其他收入中取得与其所占股份对应的收入。④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Statoil 等

石油公司所缴纳的税款及分红约占挪威政府财政收入的 25%，而政府最多只分

配 4%的石油纯收入用于支持下一财年的预算，其余则转入国家石油基金。⑤ 由

此，挪威政府并未对国家石油公司征收超额的税汇，更谈不上对其形成病态的依

赖而忽视对其他产业和公司发展的支持。可以说，诱发 “能源诅咒”的 “税汇

陷入”效应在挪威并不存在。

其次，挪威政府牢牢掌控着再分配进程，而 Statoil 并未直接参与其中。为了

平抑石油出口收益波动对国民经济的负面冲击、满足不断增长的养老金支出，挪

威政府于 1990 年设立了国家石油基金 ( The Petroleum Fund of Norway) 并将绝大

部分石油收入转入其中。⑥ 国家石油基金由政府所有，由财政部实际运营并进行

投资，而投资的利得则被挪威政府用于再分配和产业政策。⑦ 与委内瑞拉、伊朗

和俄罗斯等石油出口国截然不同的是，挪威政府从未命令 Statoil 雇佣大量员工或

向其他产业的石油能源制品提供价格补贴。因此，其他能源出口国所饱受困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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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分异”问题也未在挪威出现，相反挪威政府始终保持了对资源再分配、产

业布局调控的有效参与和有力控制。①

最后，Statoil 从未干涉选举，并未被要求为政治家提供选举动员上的任何支

持。Statoil 的人事更多由本公司决定，并未出现与政府串谋的行为，更谈不上通

过提供补贴、发放福利、动员选民等方式干预挪威的选举。自 1962 年挪威国王

湾煤矿事件后，挪威不允许公务员进入任何国有企业的董事会，即便 Statoil 也不

例外。② 另外，挪威在能源领域实施政策制定、监管与商业相分离的 “三权分

立”管理模式，避免了政治机构与能源企业相勾结、扭曲和破坏正常的竞争与

政策规定，进而出现“国中之国”的现象。③ 因此，在商业与政治相分离的背景

下，保持政治中立的 Statoil 并无干涉选举的可能，在诸多能源出口国司空见惯的

“投桃报李”现象在挪威从未出现。

在私人产权制度的护持下，挪威成功地将丰富的石油储量及其大规模商业开

发转化为持续、稳健的经济增长，也即获得了 “能源祝福”。④ 自 70 年代以来，

挪威高度依赖石油开发和出口，其石油产业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0%，而

石油出口占商品出口总量的比重更是高达 50%。⑤ 近五十年来挪威的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平均增速为 2. 37%，这一数字不仅高于荷兰、英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

中的能源出口国家和瑞典等其他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而且在经合组织国家中

也居于上游。⑥ 2018 年挪威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达 81697 美元，位列全球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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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相比之下 1970 年挪威只排在第 12 位。① 总之，挪威高度依赖石油开发和出

口，并以此为依托实现了持续稳健的经济增长，获得了“能源祝福”。

本文通过对委内瑞拉与挪威的比较研究发现: 委内瑞拉开启现代化进程的

始点较晚，受此影响其在能源领域建立了国家产权制度，从而导致国内唯一的

能源生产巨头 PDVSA 在政府或政治家的要求下贡献超额税汇、提供大量补贴

并影响选举结果。因此，委内瑞拉政府与政治家对 PDVSA 形成了病态依赖，

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国内其他产业和企业的发展，最终诱使委内瑞拉陷入了

“能源诅咒”。相反，挪威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始点较早，由此其在能源领域实

行了私人产权制度，Statoil 及其他石油公司无须履行上述职责。因此，挪威政

府与政治家并未对本国主要能源企业形成病态依赖，而其他产业和企业也得以

充分发展，最终帮助挪威获得了 “能源祝福”。案例比较检验的结果简述可参

见表 5。

表 5 委内瑞拉陷入“能源诅咒”与挪威获得“能源祝福”的成因概览

委内瑞拉 挪威

现代化进程始点
20 世纪 20 年代

始点较晚

19 世纪 40 年代
始点较早

政治制度特点 “动员制度” “协调制度”

通过控制能源企业以尽快获取税收和
外汇的意愿

强烈 薄弱

推动能源开发和出口的主体 政府 私人商业团体

政府是否接受能源国有化规范 是 否

能源领域的产权制度 国家产权制度 私人产权制度

是否触发“税汇陷入”“补贴分异”
“投桃报李”机制

是 否

结果 陷入“能源诅咒” 获得“能源祝福”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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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World Bank，“GDP per capita ( current US $ ) ，”https: / /data. worldbank. org / indicator /NY. GDP.
PCAP. CD? locations = NO＆view = chart.



六 结论

能源究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 “祝福”还是拖累经济的“诅咒”? 无论是在理

论逻辑还是经验现实层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总有截然相反的答案。实际上，

“能源祝福”与“能源诅咒”的效应同时存在，而这两种效应在不同能源出口国

的分流则并不取决于能源本身，而是其他因素。为了探讨决定 “能源祝福”与

“能源诅咒”分流的因素及其机制，经济学家与政治学者提供了多个竞争性解

释，本文作者也曾进行了尝试。虽然笔者先前的研究弥补了同类研究中丢失政治

变量、国内政治经济结构被过度简化、忽视国内政治进程的不足，但先前的研究

只证实了现代化起点较晚的能源出口国中的主要能源企业有能力贡献超额税汇、

提供大量补贴、影响选举结果，但并未分析其为何必须这么做。本文则力求在此

基础上，发掘新的解释变量和因果机制来进一步阐述。

根据罗斯对“能源祝福”与“能源诅咒”分流成因分析的研究议程的指引，

本文发现，通过广义上的国内制度以及产权制度在界定产权归属与保障产权实施

上的差异来揭示分流原因都存有各自的困境，相比之下以产权制度的类型为解释

变量则更为可行。由此，本文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建立了以产权制度为

解释变量的分析框架，首先根据能源出口国开启现代化进程的起点早晚解释了其

在产权制度类型选择上的分异，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产权制度类型分异所导致的

不同分流结果。

“能源祝福”与“能源诅咒”分流的原因在于: 现代化起点较晚的能源出口

国普遍在能源领域实行国家产权制度，这使得其国内主要能源企业在政府或政治

家的要求下提供超额税汇、提供大量补贴、影响选举结果。因而政府与政治家对

能源企业形成了病态的依赖，限制了国内其他企业和产业的发展，最终拖累了经

济增长并诱发了“能源诅咒”。相反，现代化起点较早的能源出口国往往会在能

源领域实行私人产权制度，其国内主要能源企业无须承担上述责任，而政府与政

治家也并未对能源企业形成病态的依赖。国内其他企业和产业得以充分发展，最

终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并获得了 “能源祝福”。由此，本文不仅揭示了 “能源诅

咒”本质上是一种 “现代化诅咒”，而且再次印证了 “能源祝福”与 “能源诅

咒”分流的根源在于能源出口国是否更早地开启了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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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通过产权制度类型来解释 “能源祝福”与 “能源诅咒”

分流的适用范围并非无穷。其解释范围的两条边界分别在于: 其一，在较长的时

间范围内观察和提供解释。由于能源出口国开启现代化进程早晚以及产权制度类

型这两个变量产生作用的方式和结果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周期内得以观测和识别，

因此本文的分析框架很难被用以解释能源出口国在较短时间周期内 ( 如 1 个月

或 1 年) 的经济增长情况，只有在解释能源出口国在较长时间周期 ( 如 10 年以

上) 甚至整个现代历史上的经济增长情况时才会显现出应有的解释力。其二，

制度变迁并未发生或并不显著。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中路径依赖的效应固然重

要，但多种因素所导致的制度的剧烈或渐进变迁同样不可忽视。① 虽然根据本文

的分析框架，能源出口国开启现代化进程的起点早晚决定了其在产权制度类型选

择上的分异，但是现已形成的产权制度类型也会因政治局势或社会思潮转变而发

生变迁。② 换句话说，当制度变迁并未发生或者其效应并不显著时，本文的研究

分析框架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因此，为了对本文因果机制适用范围之外的经验现

象提供解释，笔者还需要发掘其他解释变量和分析视角，以继续这项未尽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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